
資料文件  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 
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提 供 有 關 實 施 優 秀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（ 優 才 計

劃）的補充資料。  
 
背景  
 
2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

席上，我們向委員詳述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完成優才計劃檢

討後實施的多項修訂。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就優才計劃的

實施提供進一步資料，包括甄選機制及準則，以及對接獲

的申請所進行的分析。  
 
甄選機制及準則  
 
3.   根據優才計劃，申請人必須符合基本資格 1要 求 ，

才可獲計劃所設的兩套計分制之一評分。兩套計分制分別

是「綜合計分制」及「成就計分制」。「綜合計分制」下

設五個得分範疇 2，而 「 成 就 計 分 制 」 則 設 有 一 個 得 分 範

疇 3。 符 合 基 本 資 格 並 在 「綜合計分制」達 到 及 格 分 數 的

申請，以及「成就計分制」的申請，會獲提選至輸入優秀

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（諮詢委員會）作進一步評核。諮

詢委員會由行政長官委任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非官方成員

以及官方成員組成。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，就如何甄選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基 本 資 格 包 括 年 齡 ( 1 8 歲 或 以 上 )、 財 政 要 求 (即 有 能 力 負 擔 其 本 人 及 受 養

人 (如 果 有 )的 生 活 和 住 宿 ， 不 需 依 賴 公 共 援 助 )、 良 好 品 格 (即 無 刑 事 罪 行

記 錄 或 不 良 入 境 記 錄 )、 精 通 中 文 或 英 文 ， 以 及 具 備 良 好 學 歷 (一 般 為 大 學

學 位 ) /良 好 技 術 資 歷 /可 證 明 的 專 業 能 力 /經 驗 /成 就 。  
2  在「 綜 合 計 分 制 」 ， 五 個 得 分 範 疇 為 年 齡 、 學 歷 /專 業 資 格 、 工 作 經 驗 、

語 文 能 力 及 家 庭 背 景 。  
3  在 「 成 就 計 分 制 」 ， 如 申 請 人 曾 獲 得 傑 出 成 就 獎 (例 如 奧 運 獎 牌 、 諾 貝 爾

獎 )； 或 申 請 人 可 以 證 明 其 工 作 得 到 同 業 肯 定 ， 或 對 其 界 別 的 發 展 有 重 大

貢 獻 (例 如 獲 業 內 頒 發 終 生 成 就 獎 )， 可 獲 取 分 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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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 的 申 請 人 ，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（ 入 境 處 處 長 ） 提 供 意

見。  
 
4 .   進 行 甄 選 的 目 的 ， 是 把 名 額 分 配 給 適 合 本 港 發 展

需要的人才。諮詢委員會在考慮香港的社會經濟需要、候

選人的背景（例如教育程度、專業訓練／會員資格、工作

經驗、國際視野、語文能力及未來在港發展的計劃）及其

他相關因素後，就如何最理想地分配名額向入境處處長提

出建議。  
 
5 .   諮 詢 委 員 會 按 照 每 宗 獲 提 選 的 申 請 的 個 別 情 況 作

出考慮，而申請批准與否，則由入境處處長作決定。一般

而言，如選擇以「成就計分制」接受評核的申請人未能提

供滿意的傑出成就證明或被廣泛認可的業內成就證明；以

及申請人即使在「綜合計分制」達到及格分數，但其入境

對滿足香港的短期及較長遠需要沒有幫助的，則其申請有

可能會被拒。不獲批來港的申請人可以向入境處再次遞交

申請。  
 
分析接獲的申請  
 
6 .   自 優 才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起 實 施 至

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，入境處共收到 1 947 宗申請，

當中 1 761 宗 (90%)選擇了「綜合計分制」， 186 宗 (10%)
則選擇「成就計分制」。在這些申請當中， 1 128 宗已在

過去七次甄選程序中處理，其中 689 宗申請獲提選至諮詢

委員會作進一步評核， 439 宗則撤回／因不符合基本資格

或達不到及格分數而無法繼續處理。至於餘下 819 宗申請

正在入境處處理當中。  
 
7 .  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，在 689 名獲進一

步 甄 選 的 申 請 人 中 ， 有 493 人 (72%)獲 分 配 名 額 。 在 這

493 名成功申請人中， 55 人 (11%)選擇「成就計分制」。

他們包括不同界別中的菁英，例如世界知名的鋼琴家、奧

運獎牌得主、廣播及娛樂界的傑出人士等。除了這些頂尖

人才外， 438 名 (89%)成功申請人選擇「綜合計分制」。

他們大部分是專業人士或來自不同界別中位列管理階層的

行政人員，例如會計師和金融機構的高級經理，有關這些

申請人的資料概覽載於附件 A。應委員要求，現把優才計

劃的申請表樣本夾附於附件 B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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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  
 
8.   我 們 會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進 一 步 報 告 推

行優才計劃的情況，包括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實施修訂

計 劃 前 後 的 分 項 數 字 ， 以 及 從 申 請 人 收 集 得 來 的 相 關 資

料。  
 
 
保安局  
入境事務處  
二零零八年七月  

   



附件 A 
 

按「綜合計分制」獲批的申請人 

資料概覽 

（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
註
）  

 

年齡  成功申請

人數  百分率

( i )  18-24   4   0 .9  
( i i )  25-29     68  15 .5  
( i i i )  30-34  144 32 .9  
( iv)  35-39   130  29 .7  
(v)  40-44     69  15 .8  
(v i )  45-50     22   5 .0  
(v i i ) 51 或以上   1   0 .2  

總計  438  100% 

 

學歷╱專業資格  成功申請

人數  百分率

( i )  2 個或以上博士學位   1   0 .2  
( i i )  1 個博士學位     65  14 .9  
( i i i )  2 個或以上碩士學位     28   6 .4  
( iv)  1 個碩士學位  185  42 .2  
(v)  2 個或以上學士學位     11   2 .5  
(v i )  1 個學士學位  138  31 .5  
(v i i )  專業資格     10   2 .3  

總計  438  100%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有 4 9 3 名 申 請 人 獲 分 配 名 額 ， 當 中 4 3 8
人 選 擇 「 綜 合 計 分 制 」 ， 其 餘 5 5 人 選 擇 「 成 就 計 分 制 」 。   



 

 

工作經驗  成功申請

人數  百分率

( i )  不少於 10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

專 家 水 平 的 工 作 經 驗 ， 當 中 最

少 5 年擔任高級職位  
114  26 .0  

( i i )  不少於 5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

專 家 水 平 的 工 作 經 驗 ， 當 中 最

少 2 年擔任高級職位  
   97  22 .1  

( i i i ) 不少於 5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

專家水平的工作經驗  143  32 .7  

( iv)  不少於 2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

專家水平的工作經驗     48  11 .0  

(v)  少於 2 年的工作經驗     36   8 .2  

總計  438  100% 

 

語文能力  成功申請

人數  百分率

( i )  中文或英文能力良好  183  41 .8  

( i i )  中文及英文能力良好  204  46 .6  

( i i i ) 中 文 或 英 文 能 力 良 好 ， 並 能 操

一種外國語言     29   6 .6  

( iv)  中 文 及 英 文 能 力 良 好 ， 並 能 操

一種外國語言     22   5 .0  

總計  438  100% 

 

 

   



 

   

 

界別  成功申請

人數  百分率

( i )  學術研究及教育     37   8 .5  
( i i )  建築、測量、工程及建造     26   5 .9  
( i i i )  藝術及文化   7   1 .6  
( iv)  廣播及娛樂   4   0 .9  
(v)  業務支援及人力資源     20   4 .6  
(v i )  餐飲服務及旅遊   2   0 .5  
(v i i )  商業及貿易     46  10 .5  
(v i i i )  金融及會計服務  122  27 .9  
( ix)  醫療保健及獸醫服務     30   6 .8  
(x)  資訊科技及電訊     82  18 .7  
(x i )  法律服務     12   2 .7  
(x i i )  物流及運輸     11   2 .5  
(x i i i )  工業製造     31   7 .1  
(x iv)  體育運動   3   0 .7  
(xv)  其他   5   1 .1  

總計   438 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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